保定市涞源县民族宗教事务局行政处罚流程图































注：（1）行政处罚事项包括：违反《河北省清真食品条例》行政处罚、违反《宗教事务条例》行政处罚。

当场行政处罚





填《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执法人、当事人签字后当场送达；制作《调查笔录》告知其有陈述申辩权





简易程序





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依法应当作出警告或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它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备案





须在7日内填《行政处罚案件备案表》予以备案





直接送达





填《送达回证》并盖章由受送达单位或个人签收





























调查询问





填《调查询问笔录》





留置送达





拒收时，邀请有关组织或人员到场在回执上注明拒收事由和日期，送达人和见证人共同签字





陈述申辩





填《陈述申辩笔录》





监督检查发现





符合立案的3日内填写立案申请表





继续调查





采纳





填写《行政处理通知单》送当事人





事先告知





填《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有陈述申辩权





自动履行





调查询问


填《调查询问笔录》





责任岗位





宗教一处


二处三处民族处





1日内报主管领导审批是否立案





受理





行政服务窗口24小时内填写《案件受理登记表》并移交责任处室


受理





不采纳








结案





填《行政处罚案件结案报告表》报主管领导审批





现场检查





填《现场检查记录》，记录人签名，被调查人注明身份，填写真实意见，签名或指纹





放弃申辩








归档





填《行政处罚案件卷宗》





立案





2名以上执法人员进行调查





分期交纳








下达





《责令整改通知书》





处罚决定





填盖章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如有没收项目，填《证据处理通知书》并附没收违法所得物品处理清单





案件合议





3人以上提出处罚或不处罚意见





重大讨论





建议罚款1万元以上案件启动重大案件集体讨论程序








提出处罚意见





报 批





承办人填《行政处罚申请表》报主管领导审批





邮寄送达





送达确有困难，可用“双挂号”邮寄方式送达





举报





当场收缴





不立案





终止  受理





证据先行保管





填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审批表的主管领导审批，出具《证据先行登记保存单》





领导交办








解除控制





报主管领导审批





公告送达





送达人下落不明，或依法无法送达的，可以公告方式送达





纪检监察室备案





强制执行





听证告知





填《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并且放弃听证仍享有陈述申辩权





入库





移交仓库





其他部门移交








意见一致





放弃听证





没收





要求听证





3日内确定时间、地点、方式，7日前送达





听证会





非承办人任主持人，书记员填《听证笔录》，参加人签字并写出《听证意见书》





继续调查





意见不一致








